广财资环（2023）77号
  广元市财政局  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
关于下达2023年第4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（省级）预算的通知

有关县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，市级有关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2023年第2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（中央和省级）预算的通知》（川财资环〔2023〕49号）精神，报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下达2023年第4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预算及绩效目标如下（详见附件），专项用于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、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等工作。政府预算支出功能科目列“2300324-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”，部门预算支出功能科目列“2240601-地质灾害防治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要按照《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川财资环〔2019〕64号）有关规定，强化项目组织实施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切实履行资金监督管理职责，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，安全有效。
二、要将绩效目标及指标细化落实到具体实施项目上，报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备案。做好绩效监控工作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预算执行结束后，应对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自评，形成自评报告，在规定时间报市财政局和市自然资源局。

附件:1.2023年第4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（省级）    
      预算表
2.2023年第4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（省级）绩效目标表


广元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
2023年11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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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1
           

  2023年第4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（省级）预算表


	序号
	县（区）
	避险搬迁
	排危除险
	防治能力建设
	合计

	
	
	控制数（户）
	经费
（万元）
	控制数（处）
	经费
（万元）
	经费
	（万元）

	1
	苍溪县
	10
	35
	
	
	
	35

	2
	剑阁县
	
	
	1
	20
	
	20

	3
	市地环站
	
	
	
	
	45
	45

	
	总计
	10
	35
	1
	20
	45
	100







附件2
2023年第4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（省级）绩效目标表
（苍溪县、剑阁县）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单位
	指标数
	苍溪县
	剑阁县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危除险
	处
	1
	0
	1

	
	
	
	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
	户
	10
	10
	0

	
	
	
	规划任务在四川省地质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填报率
	%
	100
	100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按时完成率
	%
	100
	100
	100

	
	
	质量指标
	治理工程验收合格率
	%
	100
	/
	100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核销地质灾害隐患数量
	处
	2
	1
	1

	
	
	
	项目实施后保护财产
	万元
	350
	150
	200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项目实施后保护人数
	人
	70
	21
	49

	
	
	
	地质灾害隐患管控
	%
	100
	100
	100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实施区域受益人群满意度
	%
	≥90
	≥90
	≥90




2023年第4批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（省级）绩效目标表
（广元市地质环境监测站）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单位
	指标性质
	指标数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智能高清地灾会商系统终端
	套
	≥
	2

	
	
	数量指标
	地灾会商视频处理器
	套
	≥
	1

	
	
	数量指标
	地灾会商网络配置建设
	套
	≥
	1

	
	
	质量指标
	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能力较过去五年
	提升
	定性
	提升

	
	
	质量指标
	监测预警区地质灾害防范能力
	提升
	定性
	提升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时间
	/
	定性
	按照合同要求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地灾会商系统建设
	万元
	≤
	45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保障社会经济发展，源头防范地质灾害
	级
	定性
	好

	
	
	可持续指标
	地质灾害监测预警、会商调度能力持续提升
	级
	定性
	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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